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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廠商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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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地防災 

由施工人員組成臨時防災小組處理工地之突發事件。 

‧ 颱風、暴雨之防災 

施工期間隨時注意氣象局有關颱風暴雨之發布預警，並提早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

確保工地安全。 

—將所有機具、構造物等加以固定，並備足照明設備及發電機。 

—清理臨時排水溝，於尚未完成陡坡處，立即堆置防災小土堤、沙包等設施，防止

崩坍。 

—填方處鋪蓋覆蓋物，以防止泥沙大量流失。 

‧ 危石、鬆方及地震防災 

基地邊坡上方經研判有落石、坍滑之可能時，事先設置防落石網或柵欄等措施，

體積小事先剷除，挖填作業產生之鬆方設置臨時圍籬、安全防護網等措施，並設警告

標誌，防止閒雜人等進入，以免發生意外。 

‧ 火災防範 

於基地邊界配合各臨時截流溝開闢防火帶，將基地分隔若干區域，並配合整地工

程佈設逃生路徑。 

(2) 水土保持措施 

‧ 依分區方式進行整地施工，避免大面積坡面長期裸露。 

‧ 藉由分區施工次序安排，達到土方平衡需求，為土方調度及表土資源利用需要，於工
區內選擇不易造成沖刷之地表設置土方調度及表土貯存區，土方堆置高度不得超過 3

公尺，裸露面積不得超過 2公頃。 

‧ 整地開挖施工順序採階段式施工，每階段施作完成即進行植草護坡並挖設截流溝及沉
砂池以保護坡面及攔截地表逕流，未及植草之坡面則覆蓋塑膠布或防塵網或防落石

網、草毯等保護坡面措施，以防暴雨造成坡面沖蝕。 

‧ 施工道路應利用現道路加以改善，闢建時力求挖填平衡，妥善處理餘土，道路縱凹坡
處設置橫向排水，坡腳不穩定處設置臨時擋土設施， 

‧ 整地開挖前先設置臨時截流溝及排水系統，並與既有排水系統銜接。 

‧ 施工中之臨時排水系統需定期檢查，以維持其暢通。 

‧ 臨時排水系統與既有排水路銜接處，設置臨時沉砂池或透水性擋土設施，以防土壤流
失污染下游水體。 

‧ 工區臨時排水路口前堆置稻草捆、灌木或石塊以過濾泥砂，區內主要排水坑溝設置臨



池沉砂池，每遇暴雨後立即清理臨時排水路之淤塞物及沉砂池淤砂，以維護其功能。 

‧ 園區道路整地完成尚未鋪設瀝青混凝土前，先施作級配之施工便道。 

‧ 於風化崩解或已出現裂隙之邊坡，應灌水泥砂漿或噴漿處理，以防地表水進入，待詳
細調查後再加強相關設施之構築。 

‧ 開挖面接近鄰地時，派員全程監視作業，以防止坍方落石造成損鄰事件或影響交通，
夜間並應加派人員巡視以防突發災變。 

‧ 土方暫存區確實依水保計畫作好水土保持措施。 

(3) 水污染防治 

‧ 設置臨時性沉砂池，以控制地表逕流之泥砂含量。 

‧ 於洗車台附近設置沉澱池，洗車廢水供施工區灑水，以抑制揚塵。 

‧ 於工務所或工寮設置套裝污水處理設施，處理施工人員之生活污水至符合放流水標準
後始行放流。 

‧ 開發單位需依「水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確實辦理。 

(4) 空氣污染防制 

‧ 施工相關工程材料(如砂石、骨材)搬運過程保持濕潤或防塵網或帆布覆蓋車體，避免

大量灰塵或沿途掉落。 

‧ 除道路路基填築滾壓作業之灑水需依填方材料土壤試驗結果控制灑水量已達最佳含
水量，並滾壓至符合所要求密度；於工區出入口、骨材堆置面、傾卸作業區域及挖填

裸露地表租用灑水車施行適度灑水，天氣晴朗時維持至少每日 3 次以上之灑水頻率，

以保持一定濕度，防止粉塵飛揚。 

‧ 於工區出入口至洗車台間鋪設鋼板或混凝土鋪面，減少車體塵土附著，增加抑制揚塵
效果。 

‧ 園區道路整地完成尚未鋪設瀝青混凝土前先施作級配之施工便道。 

‧ 開挖裸露面積較大之區域於整地完成後即進行噴植，以抑制塵土飛揚。 

‧ 於鄰近九湖國小附近及東側聚落等敏感受體區域施工時，設置高度 2 公尺與地面密合

之圍籬。 

‧ 各工區出入口附近至少設置一座可容量大型車輛之洗車台，車輛駛離工區前先清洗車
身及輪胎，避免將工區泥砂攜帶至區外。 

‧ 施工機具經常維修保養，使機具保持良好狀況，以降低廢氣之排放。 

‧ 每日進行園區聯外道路之清潔工作，並設置專職人員監督承包商執行路面清掃及交通
管制工作。 

‧ 開發單位將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確實辦理。 

(5) 噪音振動防制 



‧ 施工作業區鄰近聚落及學校（九湖國小）等敏感受體時，設置圍籬並要求承包商進行
施工機具消音包覆以減輕噪音影響。 

‧ 施工區周界進行噪音量測，如超出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將責成承包商更換或調整
施工機具種類、數量或重新安排施工時程。 

‧ 督促承包商維持施工便道之平整，以減低車輛行駛路面跳動所產生之噪音振動。 

‧ 限制運輸卡車經過社區、學校時之行駛速度，並禁鳴喇叭。 

‧ 施工時間儘量配合居民之作息習慣，減輕干擾鄰近住宅區；非必要不在夜間施工。若
須於夜間施工，將事先與民眾溝通。 

(6) 廢棄物處理(含土方) 

‧ 地上物拆除產生之廢棄物，除有價材料如鋼筋可回收、混凝土塊及砂石可作為路基填
築材料外，其餘廢料委託銅鑼鄕公所代為處理。 

‧ 於工務所及工寮設置有蓋垃圾收集桶，收集施工人員生活垃圾，並委託銅鑼鄕公所代
為處理。 

‧ 廠商建廠階段所產生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將於審核建築執照時，請廠商儘可能用於基
地內之造景等景觀工程，原則上以基地內平衡為目標，倘需外運，則依「營建剩餘土

石方處理方案」之規定辦理。 

‧ 建築餘土運輸之管理 

有關銅鑼科學園區廠商自建廠房營建剩餘土石方，依營建署所訂〝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規定辦理，其監督管理方式如下： 

—審查階段 

(a)由廠商委託之建築師核算挖填土石方量，並取得合法堆置場之收容同意書。 

(b)由廠商報請該土石方資源場主管機關備查。 

(c)建廠之廠商需檢送土石方運送計畫書，包括運送起迄時間，運送路線，處理紀

錄表及運送憑證等至本局備查。 

—運送階段 

(a)備查土石方運棄計畫並核准開工後，本局將不定期派員至現場抽驗。 

(b)定期上網勾稽並檢核其運棄現況。 

(7) 動植物生態維護 

‧ 採分區小面積施工，俾使棲息能力較弱、行動遲緩及活動空間較狹小之兩棲類、爬蟲
類及哺乳類有足夠時間移棲他處。 

‧ 加強工地管理、降低營建噪音干擾並嚴格控制各項污染公害（水污染、空氣污染……）。 

‧ 嚴格監督工地人員，避免有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行為發生。 

‧ 施工中若發現保育類野生動物進入施工範圍，將嚴格管制工地人員不得騷擾、虐待及
獵捕。 



‧ 依據本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提供銅鑼科學園區內不適宜開
發地區予以保育，用地應保持其完整性與連貫性，除有關生態、水源保護、水土保持

設施、點狀或線狀公用事業設施與道路等用途無法避免之狀況外，禁止任何開發使

用」，故國土保安用地內除上述容許使用情形外，嚴格監督承包商不得砍伐國土保安

用地之植被。 

‧ 開發時將儘量保留不必要伐除之林木，以減少後續綠美化之成本，並可保留野生動物
食物來源及棲所。 

(8) 景觀及遊憩環境維護 

‧ 於工區周界設置之施工圍籬力求整齊、統一，並定期清潔維護。 

‧ 要求承包商將工區內之機具及材料置放整齊，並定期清運處理廢棄物。 

‧ 施工車輛駛離工地前需清洗，避免對附近區域造成污染。 

‧ 邊坡開挖修整後，若未能立即設置護坡工程或進行植栽綠化工作，為保護裸露表土、
穩定邊坡及降低視覺衝擊，對於大面積之裸露地表可利用“薄型噴植法”迅速施以簡

易植生護坡。 

(9) 道路交通維持 

‧ 開工前，由承包商就其規劃之運輸路徑擬具交通維持計畫，提送工地工程司轉送當地
道路交通聯席會報核可後確實實施。 

‧ 嚴禁運輸卡車超載、超速，以免妨礙正常車流。 

‧ 機動調整運輸卡車進出工區時間，避開交通尖峰時刻，以減輕影響程度。 

‧ 工區出入口視需要派員指揮交通。 

(10) 文化資產維護 

‧ 整地開挖期間委請考古專業人員於〝出水坑口 II〞以外遺物出土地點進行現場監看。 

‧ 施工中如發現古物、古蹟，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或第三十二、三
十三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進行，並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